研究生助学津贴发放暂行办法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

研究生助学津贴发放暂行办法

为了鼓励我院研究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品学兼优、全面发展。依据国家教育部修订后的《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奖学金办法》和联合培养院校奖助学金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助学津贴发放对象

助学津贴发放对象为广东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录取的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全日制在校研究生，不包括港澳台研究生、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与其它协议高校联合培养的全日制研究生，在我院临床学习期间也享受助学津贴。

二、助学津贴发放评审机构

1. 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对有关助学津贴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领导，审定研究生助学津贴的评定办法。

2. 科教处研究生管理科负责全院研究生学业助学津贴的具体评定、管理工作并制订奖学金发放方案等工作。

3．计财处负责研究生奖学金的发放工作。

三、助学津贴组成：

1. 助学津贴由基本津贴、绩效津贴等两部分组成。
2. 博士生的基本津贴为800元，硕士生的基本津贴为500元，每月固定发放。
3. 绩效津贴均为1000元，由研究生管理科每月根据考勤情况发放。

四、助学津贴发放基本条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立德树人，爱岗荣院，乐于奉献、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

2.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公民道德基本规范以及学生守则和医院有关规章制度。

3.热爱集体、尊敬师长、团结同学，积极参加各项有益的集体活动和志愿者服务活动。
4.有良好的学风和治学态度，勤奋学习，努力掌握专业知识，各门课程学习成绩合格。
五、助学津贴停发条款

1、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发或停发助学津贴

（1）定向培养、委托培养以及所就读学校有相关规定的研究生，如另有合同、协议、制度规定，则按合同、协议及制度等有关规定执行，医院不负责其待遇。

（2）因病休学者，半年内照发；超过半年者，停发其助学津贴

（4）因其他原因，申请中途暂时停学者，停学期间停发助学津贴。

（5）在学期间，因公派出国者，从办理离院手续的第二个月起，停发其助学津贴，回国后，自办理报到之日起，恢复其助学津贴。

（6）因自费出国而申请中途退学者。从学校批准退学的第二个月起，停发其助学津贴。

（7）申请延期毕业者，延期期间不享受助学津贴。

（8）研究生助学津贴发放时间不超过培养方案规定的基本学习年限。

（9）其他特殊原因，需停发其助学津贴者。

2、研究生在校期间受到院校通报批评或校纪处分者自处分决定下达后第二个月起，分别不同情况停发部分助学津贴。

（1）受科室、研究生管理科通报批评者，停发一至三个月助学津贴；

（2）受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处分者，停发三至六个月助学津贴；

（3）受留校察看处分者，留校期间部分或全部停发。

3.研究生在学期间，有一门学位课或必修课不及格者停发一个月助学津贴。

4.停发助学津贴后，生活确有困难者，原则上应由本人克服；经本人努力还无法坚持学习时可适当申请临时困难补助，审批时需从严掌握。

六、绩效津贴停发条款

1.研究生集体活动或会议时，无故缺席一次扣除每月1/3绩效津贴，累计三次或三次以上停发一个月绩效津贴。

2.研究生在临床科室进行学习时，由科室负责人对研究生本月表现进行考核评分，分优、良、合格、差4个等级，研究生管理科根据其考核等级分别发放100％，60％，30％，0％的绩效津贴。

3. 研究生培养期间，阶段任务（培养计划制定、开题综述撰写、开题汇报、中期考核、入出医学实验中心汇报、临床轮转出科考核、论文盲审等）未按期完成者，停发该月绩效津贴，直至阶段任务完成。
七、其他

1.研究生学习期间书报补助费已含在助学津贴中，不再单独发放。

2. 本实施办法由广东省人民医院研究生科负责解释。

3.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院内规定与此不相符的，以此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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